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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 

 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作出。 

茲載列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在巨潮網站刊登的《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跟投

制度》，僅供參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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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，深圳，2018年1月5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：執行董事郁亮先生、王文金先生及張旭先生；非執行董事

林茂德先生、肖民先生、陳賢軍先生及孫盛典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康典先生、劉姝威

女士、吳嘉寧先生及李强先生。 

 

* 僅供識別 



 

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跟投制度 

（2018年 1月修订） 

 

为进一步加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科”或“公司”）合伙人共识、共

创、共担、共享意识，促进合伙人为股东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，特制订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

公司跟投制度》。 

一、跟投范围及跟投权益比例上限 

万科新获取的住宅开发销售类项目均列入跟投范围。跟投人员合计投入资金不超过项目

资金峰值的 10%。跟投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项目权益比例合计不超过 10%，对于万科股

权比例低于 50%的住宅开发销售类项目，跟投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项目权益比例还需不

超过万科在该项目所持权益比例的 20%。单一跟投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项目权益比例不

超过 1%。 

旧改、一级土地整理、海外房地产开发等其他项目，以及其他业务，可参照上述原则安

排跟投，但不做强制要求。 

二、跟投人员 

项目所在业务单元核心管理人员、城市公司管理层、项目管理人员，为项目必须跟投人

员。必须跟投人员名单由各单位分别确定。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员

工可自愿跟投。 

三、跟投资金 

跟投人员应及时、足额支付跟投资金，并保证跟投资金来源合法，跟投人员不得在跟投

过程中侵犯公司利益。跟投资金应在公司资金投入后 20 个工作日内到账。遇特殊情况，跟

投资金到账时间亦不得晚于公司资金到账后 40 个工作日。如跟投资金实际到账时间晚于公

司资金到账，跟投人员应额外支付权益溢价款，金额为按照公司平均融资成本计算的期间收

益。公司不对跟投人员提供借款、担保或者任何融资便利。 

四、特殊劣后机制 

住宅开发销售类项目的跟投人员需以自己的跟投收益对万科劣后，具体分配安排为： 

项目内部收益率（IRR）≤10%：项目收益优先向万科分配，直至万科达到项目 IRR 为



10%时对应的收益水平，再向跟投人员分配项目收益； 

10%﹤项目 IRR≤25%：跟投人员与万科按出资比例分配项目收益； 

25%﹤项目 IRR：在项目 IRR超过 25%后的项目收益范围内，由跟投人员按其全部出资

比例的 1.2倍分享。 

五、资金分配 

综合评估项目或业务现金流情况及未来资金需求，在保证项目正常开发、经营的前提下，

可以考虑分配资金。向跟投人员分配资金的时点不早于向公司分配资金的时点。 

六、跟投方式 

跟投人员可以采取不违反法律法规要求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跟投，如以员工集合基金

等方式进行。 

 

 

 


